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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6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西超华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超华实业” ）；拟以自有资金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广

西超华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华工贸”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

资本的比例为100%。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2月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近日，超华实业、超华工贸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分别已取得玉林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

下：

一、广西超华实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广西超华实业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QAK7N1R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住所：广西玉林市二环南路1789号玉柴工业园管委大楼403室

（五）法定代表人：梁健锋

（六）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七）成立日期：2021年02月23日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制造、加工、销售：电路板(单、双、多层及柔性

电路板)、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铜箔、覆铜板、电子模具、纸制品、电子专用材

料、有色金属合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投资采矿业；矿产品销售(国

家专营专控的除外)；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含信息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酒店管理；物业

管理；文化和体育产业的策划、开发、经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广西超华工贸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广西超华工贸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81MA5QAY146E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住所：北流市新芝路0025号三楼的303、304号房

（五）法定代表人：梁健锋

（六）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七）成立日期：2021年03月02日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委托加工、接受委托、制造、加工、销售：电路板

（单、双、多层及柔性电路板）、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铜箔、覆铜板、电子模

具、纸制品、电子专用材料、有色金属合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含信息

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文化和体育产业的策划、开

发、经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4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21－009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2月27

日收到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状》等文件（案号：（2021）苏09民初223号）。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受理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融泰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各方当事人

原告：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

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在《民事诉状》中陈述的与本公司有关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上海融泰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

（2） 请求判决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货款损失54,332,950

元以及经济损失、实现债权费用损失及本案诉讼费用。

（3） 请求判决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对以上第（2）项损失赔偿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

3、事实与理由

原告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下称“国投石化” ）诉称其于2019年5月20

日与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融泰” ）在盐城签订《买卖

合同》，确定买方国投石化向卖方上海融泰购买数量为10,759吨燃料油，总金

额为54,332,950元。 同日，又与本公司、上海融泰签订三方《货物所有权转移

协议》。 原告诉称向上海融泰支付全部货款后，并未从公司油库储罐中取得相

关货物。 原告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诉请损失的责任。

三、本案判决或裁决情况

该诉讼已由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注： 该诉讼前期涉及的相关事项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23日、7月30日进

行了相关披露。 详见公司2020年7月23日披露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5）以及2020年7月30日披露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盐城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系小额合同纠纷、劳

动纠纷等，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

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该案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需结合案件审理、判决情况而确定。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业

务开展、提质增效、绿色平安港口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在

争取尽快稳妥解决上述诉讼争议的同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加快

推进公司生产经营和重点工作的开展。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苏09民初223号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状》及证据等材料。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中国重工 股票代码 60198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基金

小镇对冲基金中心50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F702室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59层西

区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10128号南山数字文

化产业基地西座二楼214室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

一J75（仅限办公用途）（JM）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系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股份数量

不再合并计算）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终止）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8名投资人与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14,660,003,669股

持股比例： 64.2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持股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10,860,107,534股；8名投资人合计持有3,799,896,135股

持股比例：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47.63%；8名投资人合计持股16.66%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年3月1日

方式：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终止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船重工之一致行动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20年11月4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完成。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中国重工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船重工之一致行动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增持行为。 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20年11月4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总金额不少于

人民币2亿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39,381,1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1%，对应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91,539,458.35元，增持计划尚未完成。

除上述情况外，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形。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上接B057版）


